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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一、二、三年級開課課程 Freshman 、 Sophomore & Junior Courses】
目錄Catalog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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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肆、一二三年級開課課程

              Courses for Spring Semester 2012
         伍、學生畢業總學分 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

       附錄、空白課表 Blank Class Schedule
【98學年度起新生適用】
壹、選課須知Requirements for Electives   
一、各主修學程各年級之必修及必選修課程，學生得按自己之需求，在第一次選課時自行上
    網點選；在第二次選課及加、退選時作必要的調整。

二、避免未來課程變革產生之衝擊，尚有未修畢之低年級必修科目宜先選讀或重〈補〉修之。
   三、學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：
1. 每學期不得少於12學分亦不得多於 18 學分為原則。

   註(1)：97.2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—學生每學期修讀學分上限為18學分，

          若超過1學分者，需繳每學分費$1300，以此類推。
   註(2)：「超修分攤計劃」為有特殊需要之同學，可申請進入此計劃。

從進入計劃之學期算起至畢業之學期，總學分不得超過平均每學期

18學分加總之數，超過部分於最後一學期註冊時補繳學分費。 
 2. 學分數若不足最低規定者，當學期不視為全修生，亦不併入畢業年限；

惟四年級學生有特殊原因者，經系主任同意減三學分後送課務組核備。

四、體育課修課規定：本科目歸屬於核心必修課程，一年級為必修科目得1學分。
五、學生所修習之科目《含不及格或缺修科目》，其上課時間均不得衝突。如有衝突者，
    其衝突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；若非衝突者，應先修習，以免影響畢業。

六、學生在第一次選課期間務必辦妥選課事項，所有學生必須選課達到下限學分規定，

    未按規定者將罰款$1,000元。(97.1 3rd 行政會議通過)
七、有關學分抵免：專業課程向所屬主修提出，通識課程向教務主任提出，
    核定結果送註冊組；同時逕行網路選課更正。有疑問時，請洽詢課務組。

八、凡有先後順序之課程，『先修課程』未修習完畢者，不得選修『後修課程』。
九、同一課程，但授課與語言不同(英文/中文)重複修習及格二次以上，僅計算一次學分。

 十、低年級學生不得選讀高年級之課程；如有特殊情況，由主修主任核准。

十一、兼任教師所擔任之選修課程，在選讀學生人數未達10人時，取消開班；

已選修者，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應屆畢業班學生，修習低年級課程者，不得要求提前舉行考試，應繼續上課

隨同在校生參加期末考試。
十三、學生在第一、二次選課及加退選期間應自行上網檢查，確認自己的選課狀況，
      俟全部選課作業截止後，學生所有選課資料一律以網路選課系統檔案為準。
  十四、學生加選或退選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為之，逾期即不得辦理。
  當學期有選課爭議時，均以加退選後選課清單為認證依據。清單上未列之科目，
  雖有上課不予承認；已列之科目未辦理退選亦未上課者，成績以零分登記。

  學生所有選課資料一律以網路選課系統檔案為準。

  十五、特殊退選係指”於加退選結束後到期中考後二週”辦理者，需到課務組
        填寫申請單，經任課老師簽名同意後交回課務組。(99.2 4th教務會議通過)
        成績登記簿上註記「W」（Withdrawn）。

  十六、學生在首次進入網路選課系統時，必須使用自己的密碼方可進入系統選課；

切勿將密碼出示他人，或請人代為選課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

十七、本須知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生手冊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。
	＊同學選課務必遵循各項規定，若其中有違規事項，雖經電腦輸出結果，仍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貳、選課方式及時間 Course Selection Procedures
一、選課方式：

      1. 每學期選課分為第一次選課、第二次選課及加退選課。

              i. 第一次選課時間於上一學期結束前進行之。

	＊ 第一次選課期間，所有學生必須選課達到下限學分規

   定，未按規定者將罰款$1,000元。


ii.加退選時間為一週，於開學第一週始進行之。

2. 採直接上網選課；課程班級人數設限者，採先選先上，人數額滿系統不再受理。

3. 各主修必修課程以該主修學生優先選課。

(其他主修學生選修於加退選期間內由任課老師同意後加選) 

  4. 學生修課課程超過上限18學分時，應於加退選時間到課務組領取超學分

     加選繳費單；或辦理「超修分攤計劃」。
          5. 特殊退選：

    i.  加、退選期限過後，如要退選課程必須於期中考後二週前至課務組申請辦理。

ii. 申請單須經任課老師簽准後繳回，方為有效。

iii.學期成績以〝W〞【Withdrawn】註記。

二、選課開放/關閉時間：

	100學年度第二學期：

	選     課：【I】100年12/19(一) - 101年1/06(五)未按規定者將罰款$1,000元
          【II】101年1/12（四）- 101年2/14(二)

	加  退  選：開學後一週內【 2/14(二)—2/24(五) 】

	W  退  選：期中考後二週前【 5 月4日(五)前至課務組申請辦理】


	暑期班： (未定)       

	注 意 ：1.同學須留意選課時間( 第一、二次選課及加退選， 

** 加退選結束後，選課系統關閉，同學的選課即結束之！！

** 選課資料可自行查詢OR列印之！！
           2.第一次選課期間，所有學生必須上網選課，並且達到下限學分規定，

             未按規定者將罰款$1,000元。

           3.未按此程序完成者後果自行負責。


參、網路選課流程 Online Course Selection Procedure
	進入基督學院首頁（WWW.christc.org.tw）

(校務系統(點選網路選課系統


                   

	輸入學號：____________

輸入密碼：身分證後五碼


                    

	注意：1.先進公告事項

        2.再進入登記畫面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點選查詢作業，可以查詢：

1. 所有課程資料

2. (列印)學生選修課程清單
	
	點選加選作業：

大學部新生：點選一年級選課由此進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點選所要加選的課程“注意”
1.每次只能加選1門課

2.每加選1門課.要按一次確定送出資料按鈕   
3.要加選下1門課.要重新點選加選課程及選取所屬系所、年級

	點選所要退選的課程

“注意”
1.每次只能退選1門課

2.每退選1門課.要按一次確定送出資料按鈕   
3.要退選下1門課.要重新點選退選課程
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S
    


NO   

伍、學生畢業總學分Graduation Requirements：共計128學分  

一、核心 必修 課程學分（含體育1學分）及 選修 課程學分， 
    至少60學分 Core Required Courses ( 60 Credits) 
	  ＊ 英文課程規定：除核心必修英文課程12學分外，

      學生需另外修習以英文授課或其他英文選修課程共12學分。

      (課程編號為奇數者，以英文授課之。Ex. COM115 演講學(英) )

 Note: Beyond the 12 hours of required English, students must take 12 additional 

 hours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.(i.e., Odd numbered courses)


二、學生須自三個主修中選擇其一,並且由所選主修中擇一學程攻讀之。
     Before graduating, a student must complete all of the major core credit hours below and at least.

	1. 傳播主修  Communication Major  

專業相關課程學分 Major Required Courses Credits  35-41學分



	跨文化研究學程

19學分
	大眾媒體學程
22-24學分



	2.英語及文學主修 English Language & Literature Major

  專業相關課程學分 Major Required Courses Credits   36學分



	基督教文學學程

18學分
	商業英文學程
21學分
	英語教學學程
18學分
	應用英文學程
18學分


	3.音樂主修 Music Major

專業相關課程學分 Major Required Courses Credits   62學分。


三  其他選修課程學分視 (核心課程) + (主修專業+學程學分數) 彈性選修之，
    但總學分必須達128學分規定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 【權益篇】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補救篇】之一              【補救篇】之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登出


選課系統





是否要退選？課?程?





小Q：


選課清單很重要嗎？





小A：親愛的同學


清單應該是檢查你選課的重要憑證…  自行上網查看或列印   再有問題請到課務組





小Q：奇怪咧..


點名簿竟然沒我的名字





小A：步驟有三


1.檢查最近的選課清單是否正確


2.到教務處查看原因


3.千萬不要錯過加退選期限ㄛ





小Q：


加退選可否不要那麼麻煩…


直接請老師改一改就好？





小A：你以為是偶像簽名會ㄚ…


      不可以啦…觀念有3 –


1.一定要自行上網加、退課程


2.加不進去or退不出來(課務組處理


3.確認你的選課清單直到正確為止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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